2015年汕头市地震局部门决算基本情况说明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机构设置、职能

汕头市地震局是市政府直属正处级事业单位，赋予防震减灾工作的行政管理职能，内设办公室、业务科、工程防震管理科（加挂地震应急管理科）三个科室。

（二）人员构成情况

汕头市地震局事业编制17名，后勤服务人员数1名。实有在职人员14名，离退休人员11名。
（三）决算年度的主要工作任务

2015年度主要的工作任务是：调整充实全市防震抗震救灾领导小组，召开全市防震减灾工作会议。加强地震危险地区地震监测和震情跟踪，扎实做好地震前兆和测震、强震观测台网的运行和管理工作，保证稳定运行和观测质量。严格执行震情会商制度，坚持每月会商一次，形成会商报告。参加潮汕地区2015年年中地震趋势会商会议和粤东闽南联防协作区工作会议，提出地震趋势意见。加强我市防震减灾群测群防工作，构建“三网一员”（地震宏观测报网、地震灾情速报网、地震知识宣传网、防震减灾助理员）群测群防体系。全力配合广东省地震局实施“珠江三角洲地震预警台网建设项目”，完成10个台站的建设工作。依法管理抗震设防要求，对新建工程建设项目进行抗震设防审核。全面铺开地震安全示范社区和防震减灾科普示范社区的创建工作。按照国家标准在广东汕头华侨中学和汕头市东厦中学北校区建设两个地震应急避难场所，按照国标建设应急厕所、应急供水、应急水井等功能设施，并配备应急发电机等应急设施。加强对各单位和各区县地震应急演练的指导，提高市民自救互救能力。多层次全方位开展防震减灾知识“六进”宣传活动，发挥防震减灾科普宣传社会效益。

二、收入决算说明

2015年收入决算567.61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527.83万元，其他收入39.77万元。

三、支出决算说明

2015年支出决算556.47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支出519.58万元。

2015年财政拨款支出按用途划分，基本支出298.12   万元，占57.38%，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153.13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126.43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18.56万元；项目支出决算221.46万元，占42.62 %，主要支出项目有:1、地震监测业务、宏观前兆观测、群测群防经费；2、地震应急救援响应工程经费；3、地震安全社区建设经费；4、地震科普示范学校建设经费;5、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建设等。

四、“三公”经费支出说明

2015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共5.57万元，比上年减少2.17万元，主要原因是严格执行八项规定及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有关规定。具体情况如下：

1.全年使用财政拨款安排本级出国团组数为0个、0人次，因公出国（境）费支出0万元，比上年出国（境）费增/减0万元。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4.88万元，比上年减 少1.72万元，原因是严格执行八项规定及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有关规定，控制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主要包括：（1）报废0辆、更新购置0辆，购置费支出0万元，平均每辆0万元;（2）公务车保有量3 辆，全年运行维护费支出4.88万元，平均每辆1.63万元。

3.公务接待批次12批，人数88人，公务接待费支出0.69   万元，比上年减少0.45万元，原因是严格执行八项规定及局公务接待制度，控制公务接待费支出。主要用于地震系统单位的公务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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